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红宝丽 

保荐代表人姓名：许超 联系电话：010-59013986 

保荐代表人姓名：郭强 联系电话：010-5901398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 次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

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

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存在大幅下

滑的情况，主要原因为：（1）大

宗化工原材料进入涨价周期，公

司主产品之主原料环氧丙烷维持

相对较高的价位波动，其他原辅

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硬泡组

合聚醚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

成本上涨幅度高于产品价格上涨



幅度，硬泡组合聚醚毛利率大幅

下降；（2）子公司泰兴化学公司

9 月份由于“能耗双控”的要求

实施停车限产后，环氧丙烷至 11

月中下旬才复工复产，造成停工

损失较大，再加上采用新工艺的

环氧丙烷装置，在生产过程中持

续优化工艺，产能释放年平均在

60%左右，从而影响了公司经营业

绩；（3）公司出口业务收入占总

收入比重在 23%左右，出口海运

费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同时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营业收入

又造成一定影响。 

保荐机构已提请红宝丽管理层关

注业绩下滑的情况及导致业绩下

滑的因素，并积极采取有效应对

措施加以改善，同时按照相关规

定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保

荐机构也将对公司上述情况进行

持续关注和督导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3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 次 

（2）培训日期 2022 年 4月 13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培训主要内容为上市公司治理结

构和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和募集资金使用规范的相关内

容，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讲解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

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

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

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存

在大幅下滑

的情况 

保荐机构已提请红

宝丽管理层关注业

绩下滑的情况及导

致业绩下滑的因

素，并积极采取有

效应对措施加以改

善，同时按照相关

规定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本保荐

机构也将对公司上

述情况进行持续关

注和督导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一、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1、实际控制人芮敬功、芮益民和芮益华关于独

立性的承诺：在权益变动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与上市公司之间仍保持人员独

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仍然具有独

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

方面保持独立；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并依据《公司法》、《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是 不适用 

2、实际控制人芮敬功、芮益民和芮益华关于同

业竞争方面的承诺：承诺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

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是 不适用 

二、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1、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同业竞争方

面的承诺：承诺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

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

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

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

他企业 

是 不适用 

2、芮敬功关于同业竞争方面的承诺：承诺不直

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也

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

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企业 

是 不适用 

三、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1、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 无 



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持续督导保荐工作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  超                       郭  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04 月 27 日 

 

 

 

 

 

 

 


